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市域产教联合体
建设的通知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

局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

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

见》，决定启动市域产教联合体创建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坚持以教促产、以产助教，深化产教融合、产学合作，充分

发挥政府统筹、产业聚合、企业牵引、学校主体作用，以产业园

区为基础，打造一批兼具人才培养、创新创业、促进产业经济高

质量发展功能的市域产教联合体。2023 年底前建设 50 家左右，

2024 年底前再建设 50 家左右，到 2025 年共建设 150 家左右的

市域产教联合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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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条件要求

1.产教资源相对集聚。联合体依托的产业园区总产值在本省

份位于前列，主要以先进制造业、现代服务业、现代农业等为核

心主导产业，加快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、生物技术、新能源、新

材料、高端装备、新能源汽车、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、海洋装

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。联合体职业教育资源富集，涵盖中职、高

职（含职教本科）学校，吸纳普通本科学校作为成员，搭建联合

体人才供需信息平台，建设产教融合实训基地，校企共建产业学

院，促进教育链、人才链与产业链、创新链紧密结合。

2.组织治理机制完备。教育部门会同发展改革、工业和信息

化、财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国资等部门建立密切配合、协调

联动的工作机制，打造政府、行业、企业与学校四方协同的命运

共同体。联合体内各类主体协同配合，成立政府、企业、学校、

科研机构等多方参与的理事会（董事会），达到产权明晰、组织

完备、机制健全、运行高效的实体化运作要求。

3.人才培养取得突破。龙头企业深度参与职业学校专业规划、

人才培养标准、教材课程开发、师资队伍建设等各个环节，并取

得实际成效。积极探索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新模式，广泛开展校企

联合招生、联合培养、岗位成才的中国特色学徒制，普遍接收职

业院校学生开展实习实训和教师岗位实践。支持联合体内中职、

高职高专、本科学校合作分段培养或贯通培养，鼓励普通本科学

校招收符合条件的中高职毕业生和企业一线优秀员工就读本科

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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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有效服务产业发展。联合体建设共性技术服务平台，打通

科研开发、技术创新、成果转移链条，为园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

与服务，促进技术创新、工艺改进、产品升级，解决企业实际生

产问题。联合体制定培训规划，统筹各成员单位的培训资源和需

求，支持联合体内院校积极承接企业员工的岗前培训、岗位培训

和继续教育，鼓励面向社会开展技术技能培训服务。

5.保障条件切实到位。加大财政经费支持力度，吸引社会资

本、产业资金投入，支持职业教育重大建设和改革项目；明确支

持职业教育的金融、财政、税费、土地、信用、就业和收入分配

等激励政策的具体举措，落实落地见效果；树立结果导向的评价

方向，对优秀的职业学校、校长、教师、学生和技术技能人才按

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1.园区申报。以产业园区为基础组织申报，空间组织紧凑、

经济联系紧密的城市群可以一个园区名义进行申报。明确市域产

教联合体的牵头单位，包括产业园区所在地政府（管委会）、牵

头学校、牵头企业。申报单位对照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指标（附

件 1），结合自身情况向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申报，申报内容

应体现已有基础和建设承诺。

2.省级推荐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园区自愿申报的基础上，

采取多种形式对申报材料进行核实，确保相关材料准确真实，组

织填写市域产教联合体推荐书（附件 2）和推荐名单汇总表（附

件 3）。每个省份推荐不超过 3 家，请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前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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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材料纸质版、电子版（以刻录光盘形式）一并报送教育部

（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）。

3.建设培育。我部将组织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，视情组织实

地考察，遴选确定首批市域产教联合体培育名单。我部将建立信

息采集平台，对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情况进行监测。2024 年初，

对第一批市域产教联合体培育单位进行验收，验收情况作为遴选

职业教育改革成效明显地方、“双高计划”建设、现代职业教育质

量提升计划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。通过验收的联合体，如发生解

散、撤销或其他重大变动、重大违规行为，将取消相关资格和政

策支持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 卢昊  

010-66097741

邮寄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大木仓胡同 37 号教育部职业教育

与成人教育司

 

附件：1.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指标

      2.市域产教联合体推荐书

      3.市域产教联合体推荐名单汇总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部办公厅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4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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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

教育部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4 月 20 日印发


